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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口岸物流办发〔2020〕6号

成都市口岸与物流办公室
关于开展 2020 年度现代供应链体系建设

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区（市）县物流主管部门、各现代物流产业功能区（物流港、

物流园区、物流中心）管委会、各相关单位：

按照《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精准支持现代供应

链体系发展政策措施的通知》（成办发﹝2019﹞41号）《成都

市口岸与物流办公室关于<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精

准支持现代供应链体系发展政策措施的通知>有关事项说明的

通知》文件要求，我办决定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 2020年度现

成都市口岸与物流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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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供应链体系建设项目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内容

（一）供应链公共服务平台项目

1.支持范围。支持建设基础性、功能性、具有明显公益属

性的行业供应链公共服务平台，重点集聚政策咨询、信息聚集、

经济预警、研发支持、物流配送、金融服务、技术推广等服务

功能。

2.申报条件。申报项目主体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一是

注册时间不少于 2年、税收解缴关系在成都市且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企业，或者注册地在成都市的行业协会和院校，具有行

业引领性的头部企业、国有平台企业、行业协会及院校优先；

二是近２年内无违法行为，且法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是平台投入运营 6个月以上，且集聚上下游各类会员 300家

（个）以上；四是申报项目没有享受且未在申请同类财政支持

资金；五是承诺验收时完成以下目标任务：能够在３年内按照

实施方案推进和完成项目，平台会员数量年均增长 30%以上。

3.经费奖补。重点对申报获批当年度开始与平台开发、推

广、使用直接相关的硬件购买（包括但不限于计算机、服务器

等设备）、软件研发（外包或自建）等实际投入金额的 50%计

算，每年给予最高 200万元补助，补助期限不超过 3年。

（二）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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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支持范围。支持建设和发展各类集成研发设计、集中采

购、组织生产、物流分销、终端管理、金融服务、品牌营销等

功能的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

2.申报条件。申报项目主体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一是

注册时间不少于２年、税收解缴关系在成都市且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企业，具有行业引领性的头部企业或生产制造供应链企

业优先；二是近２年内无违法行为，且法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三是平台投入运营 6个月以上，集聚上下游各类会员

100 家（个）以上，且平台上年度交易额５亿元以上；四是申

报项目没有享受且未在申请同类财政支持资金；五是承诺完成

以下目标任务：能够在 2年内按照实施方案推进和完成项目；

验收时，平台全年交易额、平台会员数量均比申报前同比增长

30%以上。

3.经费奖补。重点对验收时最近 2 个自然年度内与平台开

发直接相关的硬件购买（包括但不限于计算机、服务器等设备）、

软件研发（外包或自建）等实际投入金额的 30%计算，给予最

高 300万元一次性补助。

（三）物流标准化设备更新改造项目

1.支持范围。支持生产制造、商贸流通等企业在供应链全

环节开展带托运输，围绕标准化载具（模数）使用实施的存储、

装卸、堆垛、搬运、包装、分拣、识读等进行设备更新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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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报条件。申报项目主体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一是

注册时间不少于２年、税收解缴关系在成都市且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企业，在四川（不含成都）、重庆、贵州、广西、云南

等区域设立了分支机构且开展了物流标准化运用（标准托盘循

环共用）的企业优先；二是近２年内无违法行为，且法人未列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三是带动至少 5家（含）供应链上下游

企业参与带托运输；四是申报项目没有享受且未在申请同类财

政支持资金；五是承诺完成以下目标任务：能够在 2年内按照

实施方案推进和完成项目；验收时，最近 2个自然年度内实际

投入金额在 500万元以上，标准托盘全年循环共用使用量比申

报前同比增加 20%以上。

3.经费奖补。重点对验收时最近 2 个自然年度内与标准化

载具（模数）使用直接相关的硬件设备（含货架、叉车、打包

机、堆垛机、分拣设备、信息识别设备等）购买、月台及汽车

尾板改造等实际投入金额的 20%计算，给予最高 300万元一次

性补助。

（四）物流标准制定

1.支持范围。支持在蓉高校、职业（技工）院校、科研机

构、行业协会和企业参与物流标准制定。

2.申报条件。申报项目主体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一是

税收解缴关系在成都市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者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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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在成都市的行业协会和院校、科研机构；二是近２年内无违

法行为，且法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三是申报项目没有

享受且未在申请同类财政支持资金；四是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相关成果近 2年内已经标准

化行政主管部门发布或备案。

3.经费奖补。经核实后于次年对主导制定国际标准、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申报主体分别给予对应的每一个

标准 60万元、40万元、20万元、5万元一次性奖励（单个申

报主体每年度不超过 3个）。

（五）供应链模式创新应用项目

1.支持范围。支持发展基于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5G、

区块链等新技术运用的供应链新模式，打造大数据支撑、网络

化共享、智能化协作的智慧供应链体系。支持企业内部供应链

向现代供应链企业分离式、抱团式创新应用，高效整合各类资

源要素，提升产业集成和协同水平。

2.申报条件。申报项目主体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一是

税收解缴关系在成都市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者注册

地在成都市的行业协会和院校、科研机构；二是近２年内无违

法行为，且法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三是申报项目没有

享受且未在申请同类财政支持资金；四是创新模式在国内尚属

首次且已推广使用，或者推广应用国际国内先进模式且取得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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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成效。

3.经费奖补。对于创新模式在国内尚属首次且已推广使用

的，经认定后于次年给予 80万一次性奖励；对于推广应用国际

国内先进模式且取得显著成效的，经认定后于次年给予 30万一

次性奖励。

（六）本土供应链企业参与国际分工合作项目

1.支持范围。支持本土优质供应链企业在境外设立分销服

务网点、货运服务节点、物流装备技术研发中心，积极融入全

球供应链体系。

2.申报条件。申报项目主体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一是

注册时间不少于２年、税收解缴关系在成都市且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供应链企业，具有行业引领性的供应链头部企业优先；

二是近２年内无违法行为，且法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是申报项目没有享受且未在申请同类财政支持资金；四是承

诺完成以下目标任务：能够在 2年内按照实施方案推进和完成

项目；验收时，最近 2个自然年度内实际投入金额 500万元以

上，且境外分销服务网点（境外货运服务节点）的全年货物中

转分拨量比申报前同比提升 20%以上，或境外物流装备技术研

发中心至少实现 1项核心技术（重大发明专利）的科研成果转

化。

3.经费奖补。重点对验收时最近 2 个自然年度内境外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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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仓储、堆场等设施建设，联运换装作业等设备购置、物

流装备技术研发、物流信息系统开发（外包或自建）等实际投

入金额的 10%计算，给予最高 200万元一次性补助。

（七）本土供应链企业国际化服务水平提升项目

1.支持范围。支持本土供应链企业提升现代服务管理能力，

融入国际化企业质量标准体系，提高服务国际知名生产制造、

采购分销企业的保障水平。

2.申报条件。申报项目主体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一是

注册时间不少于２年、税收解缴关系在成都市且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供应链企业，为成都市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绿色食品、

智能制造等）行业提供跨境一体化服务的供应链企业优先；二

是近２年内无违法行为，且法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三

是申报项目没有享受且未在申请同类财政支持资金；四是承诺

完成以下目标任务：能够在 2年内按照实施方案推进和完成项

目，验收时通过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3.经费奖补。重点对验收时最近 2个自然年度内与国际质

量体系认证直接相关的设施设备建设（更新改造）、软件研发

（外包或自建）、业务培训、咨询服务等实际投入金额的 30%

计算，给予最高 200万元一次性补助。

（八）本土供应链企业做大做强

1.支持范围。支持培育服务成都市重点行业的本土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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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做大做强，积极参与全球物流 500强、中国物流 50强评定。

2.申报条件。申报项目主体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一是

注册时间不少于２年、税收解缴关系在成都市且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企业；二是近２年内无违法行为，且法人未列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三是申报项目没有享受且未在申请同类财政支持

资金；四是近 2 年内首次被评为全球物流 500 强（由 SJ 

Consulting、全球商会 Bosslink.com等知名机构发布）或中国物

流 50强（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互联网周刊》发布）。

3.经费奖补。经核实后于次年对被评为全球物流 500 强、

中国物流 50强分别给予 200万元、50万元一次性奖励，符合

两项的取最高标准奖励，不予重复享受。

（九）供应链人才培育载体项目

1.支持范围。支持在蓉高校、职业（技工）院校、行业协

会和本土企业设立供应链研究院（分院）、供应链科创研发中

心（实验室）、供应链高端智库。

2.申报条件。申报项目主体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一是

税收解缴关系在成都市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供应链研究院

（分院）、供应链科创研发中心（实验室）、供应链高端智库；

二是近２年内无违法行为，且法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是申报项目没有享受且未在申请同类财政支持资金；四是承

诺完成以下目标任务：当年度提供服务单位（项目）数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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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以上，实现咨询服务收入 300万元以上。

3.经费奖补。重点对申报获批当年度服务收入的 5%计算，

给予最高 100万元一次性奖励。

二、申报材料

（一）项目申报表。所有项目均须提供项目申报表（附件

1）。项目申报表包括申报方向、申报单位简介、申报项目简介、

申请支持内容等。申报项目主体应当按申报表的格式和内容要

求如实填写，对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负责。  

（二）项目实施方案。除物流标准制定、本土供应链企业

做大做强、供应链模式创新应用三类项目外，其他项目均须提

供项目实施方案（附件 2）。项目实施方案包括基本情况、目

标任务、实施条件、建设内容、预期效果、保障措施、考核验

收等。实施方案应当目标明确、措施有效、责任明确、数据详

实。

（三）项目承诺书。除物流标准制定、本土供应链企业做

大做强、供应链模式创新应用三类项目外，其他项目均须提供

项目承诺书（附件 3）。项目承诺书包括承诺申报材料的真实

无误性、完成目标任务并申请验收的时限、做好项目专账管理

工作、配合跟踪管理和审计检查等。

（四）财务报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近 2年三大财务报

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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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证实性材料。所有项目均须提供符合申报条件、项

目申报表等相关的证实性材料（附件 4）。

申报项目主体可在成都市口岸与物流办公室官网（网址：

http://cdwl.chengdu.gov.cn/）下载相关模板。以上材料按项目申

报表、项目实施方案、项目承诺书、财务报表、证实性材料等

顺序组卷（胶装，不使用非纸类封皮和夹套）成册，并编制目

录。所有申报材料一律使用标准 A4 纸，双面打印，页码用阿

拉伯数字连续编页，位于页脚的外侧。

三、申报程序

（一）申报项目主体须如实填写申报材料，于 2020 年 6

月 5 日前向注册地所在区（市）县牵头部门（附件 5）提交一

式 5份纸质申报材料和电子文档（PDF格式）。

（二）各区（市）县牵头部门严格按照申报通知有关要求，

接收辖区内申报主体递交的申报材料，组织项目初审和推荐上

报，于 2020年 6月 12日前将项目推荐表（附件 6）连同一式 4

份纸质申报材料和电子文档报送至市口岸物流办。2020年 6月

12日后市口岸物流办原则上不再接收任何申报材料。

（三）市口岸物流办接收各区（市）县牵头部门推荐上报

的项目申报材料后，会同市级相关部门和行业专家按照项目评

审有关办法，采用竞争性立项方式综合评估和筛选确定试点单

位和项目，进行社会公示无异议后正式发布通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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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关要求

（一）规范项目投入计算。本通知所称实际投入金额是指

属于经费奖补范围内的现金流支出（不含税），其中自建信息系

统投入仅指研发人员税前工资、研发人员社保和公积金（由企

业承担部分），不包括研发人员奖金、补贴。金额单位均为人民

币元，涉及汇率的以验收通知下发之日汇率为准。

（二）认真开展宣传活动。现代供应链体系建设是一项综

合性强、涉及行业范围广的工作，各区（市）县牵头部门要准

确领会通知精神，结合实际开展宣传造势活动，动员和指导辖

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行业协会、院校、科研机构等踊跃参加、

认真准备、按时申报。各现代物流产业功能区（物流港、物流

园区、物流中心）管委会要全力配合牵头部门做好功能区及园

区内项目梳理、申报工作。

（三）严格遵守纪律规定。各区（市）县牵头部门要严格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申报相关要求，坚持公正、公平、公开和

好中选优组织项目遴选推荐原则，严禁借申报之机谋取私利，

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申报项目主体收取或变相收取费用。

（四）本通知由市口岸物流办负责解释说明。

附件：1.项目申报表

2.项目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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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承诺书

4.证实性材料清单

5.牵头部门联系方式

6.区（市）县牵头部门项目推荐表

7.名词解释

成都市口岸与物流办公室

2020年 5月 11日

（联系人：马艺文；联系方式：61884026，15884410919；

电子邮箱：50412545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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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成都市现代供应链体系建设项目

申   报   表

申  报  项  目：     （名称）       

申  报  单  位：     （盖章）       

所在区（市）县：                   

    填  表  日  期：      年     月    日

成都市口岸与物流办公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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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说明

1.申报方向：只选择一个方向，用“√”圈选。如要选择多方

向申报，须另填报《成都市现代供应链体系建设项目申报表》。

2.基本信息：“单位名称”为单位全称；“单位类型”为企业

（注明国有、有限责任、股份、集体、联营、私营、港澳台资、

外商投资企业等）、院校、科研机构或行业协会。

3.申报单位简介：主要包括单位规模、主营业务（研究方

向）及经营状况（研究成果）等相关情况的介绍。

4.申报项目简介：主要围绕申报通知中明确的“支持范围”

和“申报条件”逐一介绍项目情况。

5.申请支持内容：“分项目名称”主要是建成、在建或计划

建设的分项目名称罗列，“计划投入金额”是指在经费奖补范围

内的现金流支出（不含税），“申请支持金额”不得超过申报通知

中明确的项目限额。物流标准制定、供应链模式创新应用、本

土供应链企业做大做强、供应链人才培育载体四类项目在该部

分中仅填写“申请支持金额”。

6.申报单位申明：须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7.表中所涉资金、金额、经费均指人民币，单位为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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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方向

供应链公共服务平台项目                    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项目     

物流标准化设备更新改造项目               物流标准制定        

供应链模式创新应用项目                    本土供应链企业参与国际分工合作项目

本土供应链企业国际化服务水平提升项目   本土供应链企业做大做强

供应链人才培育载体项目

基
本
信
息

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注册地址 注册日期

单位类型 注册资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 系 人 手   机 微 信 号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年份 主营业务收入 营业利润 所得税 净利润

2018年

2019年

供应链公共服务平台、综合服务平台两类项目申报主体须同时填写以下内容

交易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线上（平台） 线下（非平台）线上（平台） 线下（非平台）线上（平台） 线下（非平台）

2018年

2019年

人员数量及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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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报
单
位
简
介

（主要包括单位规模、主营业务/研究方向、经营状况/研究成果等相关情况介绍，1000字以内）

申
报
项
目
简
介

（主要围绕申报通知中明确的“支持范围”和“申报条件”逐一介绍项目情况，2000字以内）

申报项目是否享受或正在申请同类财政支持资金 是 否

申请支持内容

序号 分项目名称 计划投入金额 计划完成时间

1

2

3

4

5

...

计划投入金额合计

申请支持金额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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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单位申明

本人谨代表申报单位做出申明，完全明白本项目申报的有关规定及申报表格内的所有内容，确认填报的各项申报材

料均真实无误，如误报、漏报材料或以欺诈等手段取得项目支持，均属违规行为，本人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申报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区（市）县牵头部门意见

                                                      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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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成都市现代供应链体系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项目名称（副标题）

申报单位：XXXXXX

2020年  月  日

一、基本情况

（主要围绕申报方向进行重点介绍）

… …

二、目标任务

（主要围绕项目定位和目标等进行介绍）

… …

三、实施条件

（主要围绕项目定位和目标介绍现有的发展基础、运营模

式，进行必要性、可行性分析）

… …

四、建设内容

（主要围绕申报方向介绍项目的建设方向及具体内容）

… …

五、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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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围绕项目实施后可能取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对行业发展的推动作用等内容进行重点介绍，尽可能用数字进

行阐述）

… …

六、保障措施

（主要围绕准备采取的包括组织保障、资金保障等系列保

障措施进行介绍，其中资金保障应当以附件列表说明投资及分

类明细预算）

… …

七、考核验收

（主要围绕“申报条件”中须承诺的内容和实施方案中建设

内容、预期效果、保障措施等介绍项目结束时，可进行考核验

收的量化标准）

… …



— 20 —

附件 3

成都市现代供应链体系建设项目承诺书
（参考样本）

我单位对申报的成都市现代供应链体系建设“XXXX（项

目名称）”有关事宜做出如下承诺：

一、提交的现代供应链体系建设项目的各项申报材料均真

实无误。如果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任何虚假材料，愿意承担一

切法律后果，并同意有关部门记录入相关征信体系之中。

二、严格按照所提交的申报方向和实施方案等相关规定要

求认真做好项目实施和专账管理工作，项目完成质量和效果达

到申报通知和实施方案中明确的验收标准。

三、本项目未享受且未在申请同类财政支持资金。

四、保证在   年  月前完成承诺目标任务并申请验收。

五、积极配合政府主管部门做好项目实施进度、资金使用、

考核验收、绩效评价等工作的跟踪管理和审计机构进行审计检

查。

六、如未履行以上承诺，我单位自愿接受相关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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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申报责任人（签名）：

申报单位法人代表（签名）：        

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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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一）
供应链公共服务
平台项目

注册时间不少于 年、税收解缴关系在成都市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者注册地
在成都市的行业协会和院校，具有行业引领性的头部企业、国有平台企业、行业协会及
院校优先；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或者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其他在项目
申报表和项目实施方案中进行说明

近２年内无违法行为，且法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相关证明材料
平台投入运营 个月以上，且集聚上下游各类会员 家（个）以上； 非经营性平台须提供 备案证复印件，经营性平台须提供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复印件；会

计事务所出具的服务对象数量及名册或服务合同等其他相关认定证明材料
申报项目没有享受且未在申请同类财政支持资金； 在承诺书和实施方案中进行说明，不单独提供证实性材料
承诺完成以下目标任务：能够在３年内按照实施方案推进和完成项目，平台会员数量年
均增长 以上。

在承诺书和实施方案中进行说明，不单独提供证实性材料

（二）
供应链综合服务
平台项目

注册时间不少于２年、税收解缴关系在成都市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具有行业引
领性的头部企业或生产制造供应链企业优先；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或者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其他在项目
申报表和项目实施方案中进行说明

近２年内无违法行为，且法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相关证明材料
平台投入运营 个月以上，集聚上下游各类会员 家（个）以上，且平台上年度交易额
５亿元上；

非经营性平台须提供 备案证复印件，经营性平台须提供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复印件；会
计事务所出具的服务对象数量及名册或服务合同、平台交易额等其他相关认定证明材料

申报项目没有享受且未在申请同类财政支持资金； 在承诺书和实施方案中进行说明，不单独提供证实性材料
承诺完成以下目标任务：能够在 年内按照实施方案推进和完成项目；验收时，平台全
年交易额、平台会员数量均比申报前同比增长 以上。

在承诺书和实施方案中进行说明，不单独提供证实性材料

（三）
物流标准化设备
更新改造项目

注册时间不少于２年、税收解缴关系在成都市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在四川（不
含成都）、重庆、贵州、广西、云南等区域设立了分支机构且开展了物流标准化运用
（标准托盘循环共用）的企业优先；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或者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隶属关系、
物流标准化运用等相关证实性材料

近２年内无违法行为，且法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相关证明材料
带动至少 家（含）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参与带托运输； 合同文件或其他证实性材料
申报项目没有享受且未在申请同类财政支持资金； 在承诺书和实施方案中进行说明，不单独提供证实性材料
承诺完成以下目标任务：能够在2年内按照实施方案推进和完成项目；验收时，最近2个
自然年度内实际投入金额在500万元以上，标准托盘全年循环共用使用量比申报前同比
增加20%以上。

在承诺书和实施方案中进行说明，不单独提供证实性材料

（四）
物流标准制定

税收解缴关系在成都市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者注册地在成都市的行业协会和
院校、科研机构；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或者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近２年内无违法行为，且法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相关证明材料
申报项目没有享受且未在申请同类财政支持资金； 在承诺书和实施方案中进行说明，不单独提供证实性材料
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

证实性材料清单
申报方向 申报条件 证实性材料

、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相关成果近 年内已经标准化
行政主管部门发布或备案。

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认定材料及正式出版（印刷）的标准文本

2

6 300 ICP

30%

6 100 ICP

2
30%

5

2



（五）
供应链模式创新
应用项目

税收解缴关系在成都市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者注册地在成都市的行业协会和
院校、科研机构；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或者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近２年内无违法行为，且法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相关证明材料
申报项目没有享受且未在申请同类财政支持资金； 在承诺书和实施方案中进行说明，不单独提供证实性材料

相关领域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的证实性材料

（六）
本土供应链企业
参与国际分工合

作项目

注册时间不少于２年、税收解缴关系在成都市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供应链企业，具有
行业引领性的供应链头部企业优先；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或者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其他在项目
申报表和项目实施方案中进行说明

近２年内无违法行为，且法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相关证明材料
申报项目没有享受且未在申请同类财政支持资金； 在承诺书和实施方案中进行说明，不单独提供证实性材料
承诺完成以下目标任务：能够在2年内按照实施方案推进和完成项目；验收时，最近2个
自然年度内实际投入金额500万元以上，且境外分销服务网点（境外货运服务节点）的
全年货物中转分拨量比申报前同比提升20%以上，或境外物流装备技术研发中心至少实
现1项核心技术（重大发明专利）的科研成果转化。

在承诺书和实施方案中进行说明，不单独提供证实性材料

（七）
本土供应链企业
国际化服务水平
提升项目

注册时间不少于２年、税收解缴关系在成都市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供应链企业，为成
都市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绿色食品、智能制造等）行业提供跨境一体化服务的供应链
企业优先；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或者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为相关行业
提供包括代理通关、代理结汇、代理退税以及境内外物流、仓储、供应链金融等服务的证实性材
料

近２年内无违法行为，且法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相关证明材料
申报项目没有享受且未在申请同类财政支持资金； 在承诺书和实施方案中进行说明，不单独提供证实性材料
承诺完成以下目标任务：能够在 年内按照实施方案推进和完成项目，验收时通过国际
质量体系认证。

在承诺书和实施方案中进行说明，不单独提供证实性材料

（八）
本土供应链企业
做大做强

注册时间不少于２年、税收解缴关系在成都市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或者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近２年内无违法行为，且法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相关证明材料
申报项目没有享受且未在申请同类财政支持资金； 在承诺书和实施方案中进行说明，不单独提供证实性材料
近 年内首次被评为全球物流 强（由 、全球商会 等知名机构发
布）或中国物流 强（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互联网周刊》发布）。

机构认定文件复印件

（九）
供应链人才培育
载体项目

税收解缴关系在成都市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供应链研究院（分院）、供应链科创研发
中心（实验室）、供应链高端智库；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或者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近２年内无违法行为，且法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相关证明材料
申报项目没有享受且未在申请同类财政支持资金； 在承诺书和实施方案中进行说明，不单独提供证实性材料
承诺完成以下目标任务：当年度提供服务单位（项目）数量10个以上，实现咨询服务收
入300万元以上。

在承诺书和实施方案中进行说明，不单独提供证实性材料

创新模式在国内尚属首次且已推广使用，或者推广应用国际国内先进模式且取得显著成
效。

2

2 500 SJ Consulting Bosslink.com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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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牵头部门联系方式
序号 单位 部门 联系人 座机号 手机号

1
2
3
4 27250625 15908187998
5
6
7
8
9 13880125016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成都市口岸与物流办公室 产业发展处（供应链发展处） 马艺文
天府新区成都管理委员会国际合作和投资服务局 对外贸易处 黎维扬
成都高新区管委会经济运行局 商务处（口岸物流处） 江峰

交通运输管理科 沈本建
青羊区住房建设和交通运输局 交通运输管理科 郭剑锋
金牛区住房建设和交通运输局 交通运输管理所 张玲
武侯区住房建设和交通运输局 交通运输管理科 安琪
成华区住房建设和交通运输局 运输物流科
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口岸和物流局 投资服务科 毕亮
青白江区国贸和物流局 物流事业科 杜利娟

交通运输管理所 张文义
温江区交通运输局 产业发展科 贾迅
双流区航空经济局 航空产业部 韩林
郫都区商务局 流通商贸科 赵友
简阳市交通运输局 产业发展科 陈波
都江堰市交通运输局 物流发展与运输管理科 张皓
彭州市交通运输局 物流发展和综合运输科 鄢成建
邛崃市交通运输局 规划管理科 卢力
崇州市交通运输局 物流发展管理科 黄浩
金堂县商务局 电商物流科 邓长天
新津县交通运输局 货运及产业发展科 冯占林
大邑县交通运输局 运输和产业发展科 邓玉
蒲江县商务和物流局 物流业发展科 向华强

61884026 15884410919
68772295 18160021047
68058683 18382406973

84555177 13558686050
61293475 13980816972
87685133 13881869969
85062402 18782926537
84301509
84857757 18016830677
60302309 18116659582
83976621 13980030288
82762211 13881875170
85887299 13980562564
87886886 18681278932
27218621 13096161688
69067008 18781969998
83858321 15982022202
88745294 13541283959
82312329 18780228793
84925120 15882015170
82554435 13568811933
88283800 13881718276
88522376 13982147458

成都天府国际空港新城管委会 产业发展部 杨瑶
锦江区住房建设和交通运输局

徐鹏

新都区交通运输局



附件 6

区（市）县牵头部门项目推荐表

推荐部门：（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序号 申报方向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预计完成时间 申请支持金额预计 推荐理由

填写说明：
申报方向 为（一）供应链公共服务平台项目 （二）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项目 （三）物流标准化设备更新改造项目 （四）物流标准制定

（五）供应链模式创新应用项目 （六）本土供应链企业参与国际分工合作项目 （七）本土供应链企业国际化服务水平提升项目 （八）本土供应
链企业做大做强 （九）供应链人才培育载体项目。
申报单位 为申报项目主体的名称。
预计完成时间 为申报单位在项目承诺书中填写的完成目标任务并申请验收的时间。
申请支持金额预计 为申报单位在项目申报表中填写的预计申请支持金额（单位 万元 。

1.“ ” / / / /
/ / /

/
2.“ ”
3.“ ”
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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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名词解释

   

1.供应链：是指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提高质量和效率为

目标，以整合资源为手段，实现产品设计、采购、生产、销售、

服务等全过程高效协同的组织形态。

2.供应链管理：是指在满足一定的客户服务水平条件下，

为了使整个供应链系统成本达到最小而把供应商、制造商、仓

库、配送中心和零售商等有效地组织在一起来进行的产品制造、

转运、分销及销售的管理方法。

3.供应链企业：是指在企事业工商注册登记中，经营范围

明确包含“供应链管理”或者包含至少三种（其中必须包含运输

配送类别）供应链服务类别，且实际从事相关业务（如有特殊

规定，须取得相关经营许可）的综合型服务企业。本条款所指

的供应链服务类别，包括研发设计、采购、生产制造、仓储、

销售、运输配送、口岸关务等。

4.境外货运服务节点：包括海外仓、海外供应链服务中心、

境外揽货点或货物集散配送中心等。

5.标准托盘：按照《联运通用平托盘主要尺寸及公差》

（GB/T 2934-2007）要求，应符合 1200mm×1000mm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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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成都市口岸与物流办公室综合处            2020年 5月 11日印发


